
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-遺失物一覽表            

遺失物名稱 拾得月份 拾得地點 

備註：請失主敘明金

額、特徵、遺失情境無

誤後方得領取 

張 O銓身份證 111.1 本院後門  

黑色小夾和記憶卡 110.12 訴輔科  

印章 111.1 訴輔科  

筆記本 110.12 訴輔科  

郭 O旻身份證 110.12 訴輔科  

存摺 110.12 本院  

現金 111.1 本院第二辦公室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


